
我國!著 作 權 法"第 三 條 第#七$項 明 文 規 定%模 型 作 品&’

!著作權法實施條例"第四條第#十三$項進而明確%模型作品’

是指爲展示(試驗或者觀測等用途’根據物體的形狀和結構’按

照一定比例製成的立體作品&) 但是’這一法律定義容易導致法

律困局*

例如’在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創新判例%鄭守儀等與煙台

環境藝術管理辦公室等著作權糾紛上訴案&#以下簡稱%有孔蟲

模型案&$ 中’!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一方面指出+%鄭守儀在本

案中要 求保護的有孔蟲放大模型’爲對實物按比 例放大,展示

物體形狀和結構的立體造型作品’符合模型作品特徵&-另一方

面又指出+%有孔蟲模型是對有孔蟲生命體特徵的反映’其本身

體現了製作者鄭守儀的個性化選擇和表達’屬於著作權法保護

的對象&* 旣然涉案有孔蟲模型爲對實物按比例放大’又如何體

現製作者的個性化選擇和表達* 而且’山東高院還指出+%鄭守

儀製作的有孔蟲模型’體 現了其對有孔蟲生命體的理解’是對

客觀事物進行藝術抽象和美學修飾的創作成果&* 對此’鄭守義

院士作爲科學家會難以接受+ 有孔蟲模型明明反映客觀眞實’

怎么就成了%半藝術品&. 自己本來從事科學工作’何以法院認

爲是主觀色彩濃重的%藝術工作&. 可見’套用%模型作品&來保

護科學模型’法律矛盾重重/

我國現有的學術硏究尙不能解救這一困局*我國已有學者

指出’%模型作品&的法律概念存在內在矛盾’應該重構爲+%根

據物體,人或動物的形狀和結構’製成的具 有審美意義的立體

造型藝術作品&* " 據此’諸如有孔蟲這樣帶鈣化外殻的生物’會

被視爲物體’其模型必須具備%獨立的,能夠與其實用功能相分

離的審美價値&’方才可以作爲作品享受著作權保護* # 如果鄭

守義院士堅持有孔蟲模型科學地再現有孔蟲形態特徵’法院仍

不得不以不具有審美價値而拒絶給予著作權保護* 此外’!中華

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"#修訂草案送審稿$#"$!%$#以下簡稱!送

審稿"$第五條取消了%模型作品&’其 第#十四$項轉而規定%立

體作品&’即%爲生産産品 ,展示地理地形,説明事物原理或者結

構而創作的三維作品&* 即便科學模型可以納入%立體作品&’仍

然需要回答的問題是+ 有孔蟲之類的科學 模型何以 具 備 科 學

性’又具有獨創性.

本文討論科學模型的著作權保護’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

行討論+首先’科學模型雖然是模型’但不適用%模型作品&的法

律概念-其次’科學模型可以構成作品’兼具科學性 和獨創性’

其應享受著作權保護不在於審美意義’而在於科學意義-最後’

!送審稿"第五條第#十四$項界定的%立體作品&應該排除%爲生

産産品&而創作的三維作品’只應涵括%科學模型作品&*

一!科學模型不同於

"模型作品#之"模型#

科學模型雖然屬於模型’但不是%模型作品&所 謂 的 模 型*

我國!著作權法"第三條第#七$項 將%圖形作品&和%模型作品&

並列’模型一詞就不再是日常用語意義下實物按比例製作的模

型’而 應 該 具 備 特 定 的 法 律 意 義 ’只 應 限 於%工 業 産 品 設 計 模

型&* 在這種意義上’%模型作品&才可能同産品設計圖,工程設

計圖等圖形作品並列*

事實上’我國衆多有關模型作品的訴訟糾紛都涉及産品外

觀設計* 比如’深圳市僑凱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與深圳市賽克得

智能技術有限公司等著作權侵權糾紛上 訴案中的 %外 幣 驗 鈔

機&-% 李世政訴汕頭經濟特區南粵電器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

紛案中的 %空氣開關外接銅排過渡導電裝置産品照片&-& 西安

秦唐 尙品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訴白振堂著 作權糾紛案 中 的

!"#$%&’()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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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兵馬俑筆筒"# ! 在!有孔蟲模型案"中$山東高院更明確指出%

!模型作品作爲工業産品的一種&&"# 這至少間接表明模型作

品屬於工業設計# 間或有法院將展廳設置判定爲!模型作品"# "

不過$這只是未能注意到展廳佈置屬於構築物$# 因而應歸屬於

!建築作品"而已# 而且$應該注意到$建築外觀 也屬於工業 設

計$依照我國專利法$可以申請外觀設計專利保護# $ 可見$我國

司法實踐中的!模型作品"基本上都是針對 可作爲外觀設 計 專

利保護對象的工業設計#

從 法 律 淵 源 來 説$我 國 著 作 權 法 上 的!模 型 作 品"應 源 自

’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 公約()簡稱’伯爾尼公約(*第 二

條第 " 款規定的!%&’()"一詞$其意思也是指工業産品設計模

型# 我國制定著作權法時$爲履行加入’伯爾尼公約(的國際義

務$ 多直接採用公約術語$ 不少條文甚至直接翻譯自公約# *+

!%&’()"一詞僅見於’伯爾尼公約(第二條第 " 款$依照’牛津高

級 英 漢 雙 解 詞 典()第 " 版*對!%&’()"的 解 釋$其 第 一 含 義 是

!)依照實物按照比例製成的*模型"# ** 這同’著作權法實施條

例(第四條第)十三*項的用語相應#

然 而 $ 必 須 注 意 到 $’伯 爾 尼 公 約 ( 本 條 並 未 單 獨 使 用

!%&’()"$而 是 聯 合 使 用 !,-’./01,2) ’(/,3- 2-’ %&’()"$其 意

思因而受到限 制$不能再直譯爲模型# 追溯本條的歷史$其 是

*$4# 年在布魯塞爾修訂’伯爾尼公約(新 加 入 的 規 定$主 要 目

的是協調公約成員國對!實用藝術作品"保 護模式分歧的 法 律

問題# *5 其時$法國等極力主張藝術一體論$主張作品無論其價

値和 目的$都應該同等地受到著作權法保護$不 應主觀地區 分

!純粹藝術作品"與!實用藝術 作品"+而英國,意大利等國對 實

用藝術作品採取限制態度$要求其藝術價値與工業特徵明顯區

別+還有不少國家根據工業産權法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來保護

實用藝術作品# *6 對於著作權保護與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可否重

叠$各國意見也不一致%法國認爲可以+美國和澳大利亞認爲不

可以+而德國則認爲部分可以$部分不可以# *4 爲協調各國著作

權保護$公約成員國最終 協商達成一致$本款規定%!除本公約

第七條第四款規定外$本聯盟成員國不僅有權通過國內法規定

美術作品及工業設計和模型受法律保護的條件$而且可以自行

確定其法律適用的範圍# 在來源國只作爲工業設計和模型受法

律保護的作品$在本聯盟其他成員國只能依照該國對工業設計

和模型的特殊保護享受法律保護# 但是$如果該國並不給予這

類專門保護$則這種作品應當作爲藝術作品受到法律保護"# *7

依照本條規定$公約成員國可以自行決定以何種制度模式保護

實用藝術作品和工業産 品設計$旣可以採取著作權方式$也 可

以採 取外觀設計專利方式$ 不僅有權決定其受 保 護 的 法 律 條

件$而且有權確定兩種法律 方式的保護範圍$包括是否 可 以 重

叠保護和多大程度上可以重叠# 可見$這一規定全面回應了前

述國際著作權保護分歧的法律問題# 爲此$必然的結論是$本款

是用!實用美術作品"和!工業設計和模型"兩 個概念來指同 一

對象的不同知識産權保 護模式$ 前者指自動保 護 的 著 作 權 模

式$ 而後者指登記審查的工業産權保護模式# 本款規定的!,-!

’./01,2) ’(/,3- 2-’ %&’()" 是 指 外 觀 設 計 專 利 的 保 護 對 象 $

!,-’./01,2)" 同 時 修 飾 !’(/,3-" 和 !%&’()"# 從 詞 義 上 講$

!%&’()"除開模型$還 有 設 計 的 含 義+*! 而 ’(/,3- 除 開 設 計 之

義$還有圖形之義# *" !’(/,3-"和!%&’()"結合使用$可以表明

平面和立體兩種工業設計# *# ’保護工業産權巴黎公約()簡稱

’巴黎公約(*旣保護外觀設計$也保護實用新型# *$ 80,),09 %&’!

() 照字面翻譯其實應是有用的産品設計$屬於技術方案# 爲此$

’伯爾尼公約(所謂!%&’()"限定於工業設計$不是指 按比例製

成的模型#

當然$我們也可以不問模型一詞的來源$直接適用’著作權

法實施條例()5+*6*第四條第)十三*項規定的!模型作品"$即

便這意味着提供比國際公約更高的知識産權保護水平# 即使如

此$科學模型也不能歸入!模型作品"# 關鍵的問題是$!模型作

品"這一法律概念自相矛盾$難以自洽# 如果模型是!根據物體

的形狀和 結構$按照一定比例製成的"$又是嚴格等比 例 製 作$

則不過是複製物體$沒有獨創性$也就無法成爲作品# 如果不是

等比例製作$意味着模型不能反映原物$存在扭曲變形$也就無

法滿足!展示,試驗或者觀測"的用途# 不過$幸好’著作權法實

施條例()5+*6*第四條第)十三*項規定!模型作品"時$採用!爲

展示,試驗或者觀測等用途"的表述$放寬了用途限制# 爲此$只

有非等比例製作的模型$ 扭曲變形而具有 獨創 性 才 可 以 成 爲

!作品"$享受著作權保護# 然而$這種脫離事物原貌的模型$只

有作爲造型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値$更適合歸入!美術作品"# 很

難想象$它具有何種科學價値$可以稱之爲!科學模型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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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此!"有孔蟲模型案#的法律適用存在不妥之處$ 雖然本

案涉及模型!但涉及的是科學模型!不是工業産品設計模型!不

應將其歸 入"模型作品%$ 有孔蟲模型!如下文所述!具有 獨 創

性!符合&著作權法實施條例’第二條關於作品的規定$ 由於&著

作權法’第三條沒有對應的作品類型!本案 法院可以適用本 條

的兜底規定!應認定有孔蟲模型屬於本條第七項規定的(法律)

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%*

二!科學模型作品兼具科學性和獨創性

科學模型反映客觀事物!何以具備獨創性而享受著作權保

護+ 科學家通常不會認爲科學模型是藝術抽象和美學修飾的結

果!不認爲製作科學模型是藝術創作* 科學家秉持科學精神!必

然堅持科學模型具有客觀性,而法院卻要求科學家證明科學模

型是個性化選擇和表達才給予著作權保護* 可見!科學與著作

權法之間存在話語障礙*

這種話語障礙並非不可以解決*瞭解科學認識活動就能理

解科學模型作品兼具科學性和獨創性* 科學即是格物致知!科

學概念是科學認識的基礎* (科%本意就是生物分類學單位!比

如獅子屬於貓科* 要形成科學概念!首先就得對雜陳的客觀事

物進行分類* 康德曾指出!狗看不見樹- (樹%是一個抽象的概

念!包括高低.大小.外形迥異的一組存在* 狗不能形成樹的概

念!看到的就只能是一個一個的存在!而不是如同人一樣!在樹

的概念之下所看到一類植物*

形成科學概念要經過艱辛的科學工作和創造性的智力勞

動* 以各類有孔蟲概念爲例!我們現在知道!有孔蟲生存於海底

泥土中!大小從極微小到直徑 ! 公分不等!種 類繁多!有介殻!

包括 "### 多個屬.$%### 多種* 在對有孔蟲沒有科學系統分類

之前!我們不會有(變紋長口蟲%.(柳條企蟲%.(日 本轉輪 蟲%.

(馬來亞坑壁蟲%等等有孔蟲的概 念!也就對它們視而不見!只

能看到形態各異的存在* 假如從零開始認識有孔蟲!就必須耗

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!經年累月地大規模觀察千姿百態的有孔

蟲!綜合分析觀 察結果!然後才可能發現分類認識有孔蟲 的線

索* 進而!經過反復甄別篩查!才可能逐步確定可以作爲分類指

針的典型特徵群!形成統一的分類方法!對 有孔蟲進行統一 分

類!科學地認識有孔蟲* 鄭守義院士從事有孔蟲分類和生態學

硏究!這就是她所從事的科學工作* 必須注意到!即便嚴格遵守

科學規範!不同的科學家觀察的有孔蟲種 類.樣態和規 模 也 不

同!完全可能抽提不同的典型特徵!形成不同的分類體系!進而

對有孔蟲做出完全不同的分類* 而且!即使利用同一分類方法!

不同專家對同一事物!也完全可能做出不同的分類判斷* 這對

任何科學分類體系來説!都是很正常的事* 比如!在大家熟悉的

知識産權領域!一項發明專利按照國際專利分類法常可以分入

多個類別!具有多個國際分類號*

這並不是不科學!而是科學認識的內在限制* &# 但是!各類

有孔蟲的概念還不是作品!不能由此得出有孔蟲的概念具有獨

創性!因此而應受到著作權保護* (著作權不保護思想%是著作

權法的基本原則* 對此!現行著作權法沒有明文規定!但&送審

稿’第五條明確(本法所稱的作品!是指文學.藝術和科學領 域

內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形式固定的智力表達%* 其第九條進

一步規定/(著作權保 護延及表達!不延及思想.過程.原理.數

學概 念.操作方法等%* 這意味着!即便是新穎首 創的 思 想.過

程.原理.數學概念等!都不受著作權保護!比如(蘭州0西寧經

濟區%的觀點!&" 1文字入畫%的藝術表現方式* &&

我們現在討論的對象是科學模型!即科學概念的典型表現

形態!這已經不再是概念!而是表達* 概念必定抽象!在客觀世

界找不到單純的對應物* 概念也就是柏拉圖&理想國’中所謂的

"理念%!而我們只是手腳束縛蹲坐在石洞中 的囚徒!只 能 看 到

理念在石壁上投下的綽 約不清.變動不拘的影子!而看 不 到 理

念本身*&$ 走在大街上!我們看到的必然是面容姿態各異的具體

的 人!而 永 遠 不 會 看 到 一 個 抽 象 的 .典 型 的 人* 抽 象.典 型 的

"人%只能作爲概念存在人腦* 因爲個體經驗的差異!個人頭腦

中典型的"人%對應的經驗現象也會相差甚遠* 再依照各自典型

的"人%的概念!刻畫典型的"人%的形象!必然千姿百態!各具獨

創性* 類似地!不同科學家對特定類別的有孔蟲的典型形態特

徵!也遠非大同小異* 長期的觀察使得他們對有孔蟲的形態差

異非常敏感!如同我們對人臉一樣* 再者!科學規範!如同法律!

都具有不確定性* 美國法學家弗蘭克曾指出/"法律在很大程度

上曾經是!現在是!而且將永遠是含混的和有變化的%* &% 科學家

遵循科學規範!如同法官適用法律!同樣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*

!&中國專利與商標’ !""! 年第 % 期 著作權 !"



可想而知!不同科學家依照自身認識到的特定種類的有孔蟲的

典型特徵製作科學模型! 以自己的方式嚴格遵守科學規範!也

必定充滿個性表達"

有學者可能提出!有孔蟲具有鈣質介殻!形態固定!可直接

依照有孔蟲標本複製得到有孔蟲模型" #有孔蟲模型案$中!山

東高院也 曾指出%#鄭守儀在本案中要求保護的有孔 蟲放大 模

型!爲對實物按比例放大$& 然而!即便鄭守義院士以有孔蟲標

本爲#模特$!製作 有孔蟲模型!也不能因此否定其科學性 和 獨

創性& 鎖定特定類別有孔蟲標本首先是科學分類!而後要從形

態千差萬別的那類有孔蟲中科學地確定一個典型的代表!即便

嚴格遵守科學規範!這仍是一個仁者見仁’智者見智的事情" 因

爲鄭守義院士長期硏究有孔蟲!具有豐富 的經驗!能夠辨 別 有

孔蟲之間的細微差別!她所作選擇相對可能更爲科學" 但這不

妨礙其所作選擇仍然是個性化的選擇" 這如同找尋一個(典型

的中國人$一樣!每個人所選出的代表必然不同!受個體經驗驅

使!必定是個性化的選擇& 其後!依照個性化選擇的有孔蟲標本

再來製作科學模型!又要突出該類有孔蟲 的典型特徵!製 作 者

有意或者無意地會對標本的形態進行取捨& 本案被吿如果認爲

涉案有孔蟲模型不具有個性特徵!完全可以去自然界尋找與鄭

守義院士所製有孔 蟲模型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典型的有 孔 蟲 作

爲證據!説服法官涉案有孔蟲模型沒有獨創性& 這如同到大街

上找一個(典型的中國人$!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& 爲此!不可否

認!鄭守義院士製作的有孔蟲模型具備科 學性!同時具備 獨 創

性!應該受到著作權法保護&

綜上所述!科學認識存在內在的不確定性!表達科學認識

通常具備獨創性& 不可否認!科學表達不同於文學藝術表達!需

要遵守科學規範!但是科學規範本身存在 不確定性!並不 必 然

限制科學表達& 典型的例如!以科學模型表達科學概念!存在廣

闊的創作空間!在確立典型形態時!兼具科學性和獨創性&

三!科學模型作品與"立體作品#

如果)送審稿*順利通過成爲新的著作權法!則科學模型作

品通常可歸入新法的#立體作品$之列& 科學模型作品符合#立

體作品$關於#展示地理地形’説明事物原理或者結構而創作的

三維作品$的定義& 但是!問題並沒有因此而圓滿解決& 立體作

品定義中的#事物$!依照)現代漢語詞典*+第 ! 版,的定義!是

指#客觀存在的一切物體和現象$& "! 爲此!#事物$之#物$如果局

限解釋爲#物體$!則#生物$不能納入-即便可以涵括#生物$!也

不能包括#人$& 在科學模型的對象不能歸入#事物$時!科學模

型作品只能歸入)送審稿*第五條第+十六,項%#其他文學’藝術

和科學作品$&

此外! 科學模型作品不適合 歸 入 美 術 作 品 或 實 用 藝 術 作

品& 根據)送審稿*第五條第+八,和+九,項規定!二者都屬於#有

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$! 區別僅在於實用

藝術作品具有實用功能!載體通常是玩具’傢具’飾品等& 然而!

科學模型製作需要遵循科學規範!不是自由度不受限制的藝術

創作!科學模型自然不是用於審美欣賞的立體造型藝術品&

可能有爭議的是!對於科學模型進行 變 形 處 理!所 得 演 繹

作品屬於美術作品還是立體作品. 這應該取決於演繹作品的用

途%如果用作藝術欣賞!則屬於美術作品-如 果用作科學展示!

則屬於立體作品" 在(有孔蟲模型案$中!被吿劉俊謙採用大型

石材反映有孔蟲!空間設計和比例分割規則!透視感強!而且對

涉案有孔蟲模型進行局部變形或空間結構拉伸!對其剖面採用

立體旋轉造型" 但是!劉俊謙在所謂的雕塑上標明了有孔蟲的

名字!因不具備專業知識而發生不少錯誤" 山東高院一方面認

爲!劉俊謙根據藝術表 現的需要!在模型作品基礎上進 行 了 藝

術創作加工!是(改編$涉案模型而形成的雕塑作品-另一方面!

又認爲劉俊謙對被控雕塑 錯誤命名!張冠李戴!割裂有 孔 蟲 模

型與其名稱之間的對應關係!侵害保護作品完整權" 同一份判

決書中的這兩種意見明顯 衝突%一方面!雕塑作品展示 審 美 形

態!就不應強求其眞實反映客觀存在’按照科學的方式命名-另

一方面!要求劉俊謙科學正確 地命名雕塑作品!等於承 認 演 繹

形成的作品是科學模型!反映客觀眞實的有孔蟲形態" 本案中!

旣然劉俊謙標明石刻造型爲特定類別的有孔蟲!就是爲展示有

孔蟲的結搆造型!爲 此應認定其再創作的作品爲(科學模 型 作

品$!儘管存在失眞" 如前所述!在現行著作權 法之 下!這 屬 於

)著作權法*第三條第七項規 定的(法律’行政法規規定的其 他

作品$-而在)送審稿*之下!應屬於(立體作品$"

最後!値得一提的是!(模型作品$所引發 的 法 律 混 亂 並 不

著作權 )中國專利與商標* !"#! 年第 $ 期!"



會因爲!送審稿"新設#立體作品$而徹底消除% #立體作品&包含

’爲生産産品&而創作的三維作品(這實質上是工業産品設計模

型(或者産品原型%!" 然而(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(工業産品設計

模型是工業産權法上的法律概念(在著作 權法之下(這類 客 體

對應)實用藝術作品&% 更確切的來説(工業産品設計模型應固

定到 特定三維載體之上(只是實用藝術作品的 表現形式(不 另

外單獨構成一類作品(如同建築模型之對於建築作品% !#!送審

稿"第五條*十+界定)建築作品&時(明文規定包括作爲建 築物

或構築物)施工基礎的平面圖,設計圖,草圖和模型&% 但是(本

條第*九+項規定)實用藝術作品&時(未明確規定工業産品設計

模型隸屬此種作品類型% 這可能導致工業産品設計模型旣可能

被歸入)立體作品&(還可能被歸入)實用藝術 作品&(由 此 可 能

導致法律衝突% 它們二者著作權保護期限完全不同-前者的著

作財産權保護期限是作者終身加死後五十年(而後者的著作財

産權保護自首次發表後二十五年%!$ 爲避免法律適用混亂(應該

將工業産品設計模型從立體作品之中剝 離出來(即刪除!送 審

稿"第五條第*十四+項)爲生産産品&這一規定% 這樣一來(工業

産品設計模型具備獨創性時就只能歸入)實用藝術作品&% 與此

同時(科學模型作品在外延範圍上就將等同於)立體作品&% 如

此這般(我國著作權法體系可以更爲科學% !

作者!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敎授"博士生導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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